
 

 

國立清華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

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

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二分之一者，累

計兩次，應令退學(簡稱

「累二二一退學」)；惟下

列學生不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規定入學之外國

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聯

合會審定之僑生、

蒙藏生、原住民學

生及派外人員子女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班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

會分發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指領

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鑑定為身心障

礙安置就學之學

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良學生升學

輔導甄審甄試委員

會分發學生。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

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

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二分之一者，累

計兩次，應令退學；惟下

列學生不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規定入學之外國

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聯

合會審定之僑生、

蒙藏生、原住民學

生及派外人員子女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班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

會分發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指領

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鑑定為身心障

礙安置就學之學

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良學生升學

輔導甄審甄試委員

會分發學生。 

新增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

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

累計兩次應退學之簡稱。 

 

第 三十 條  本學則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除第四款

學生外，其餘各款免「累

二二一退學」者，若學期

各科學業成績全部不及

格或超過二分之一學分

成績為零分 (等級制為

X)，連續兩次，應令退

第 三十 條  第四學年學

期修習科目均不及格

者，應令延長修習一學

期；惟學期學業成績不

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已達

二分之一，且累計二次

者，應令退學。 

1. 為管控部分免累二二一

退學者，雖註冊在學卻

未到校進行學習，新增

退學機制。 

2. 本條原訂定之精神係為

鼓勵學生如於大四學

年，雖已修滿畢業所需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學。惟學生有特殊理由，

經系(班)相關會議討論

同意，得專案簽請教務

長核准後，免受退學處

分。 

科目及學分，但未符合

學則第 49 條原規定同

時符合「學業成績優異」

條件，無法提前畢業者，

即使在大四各學期所修

之科目非畢業要求之科

目，仍應至少一科及格。 

但因本次會議已提案刪

除學則第 49 條裡「學業

成績優異」之限制，原條

文內容已無存在之意

義，故刪除。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故不

能上課者，應依本校「學

生請假辦法」辦理。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

滿未辦理續假而缺課者

以曠課論。任課教師得

斟酌學生曠課之情形扣

分。 

學生每學期各科事前

獲任課教師核准或備查

之各假別，累積未逾該

科全學期授課時數四分

之一者，其該科「出缺席

成績」得不扣分。任課教

師若因課程所需，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惟應

於課程大綱中明列。 

任課教師對缺課學生

得決定是否進行各項補

救措施、補考、補繳報告

或作業等；補考或補繳

之成績採計方式由任課

教師自訂。但因懷孕、分

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

兒而核准之事假、病假、

娩假(含產前假)，其缺課

不扣分；補考或補繳成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故不

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

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

殊者，得於事後檢具證

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

者，須經校醫或公立醫

院證明。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

滿未辦理續假而缺課者

以曠課論。任課教師得

斟酌學生曠課之情形扣

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

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

之事(病)假、產假，其缺

席不扣分；致缺課時數

逾全學期授課時數三分

之一時，得以補考或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理，

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

計算。 

學生每學期各科事前

獲任課教師核准之公假

與事(病)假，累積未逾該

科全學期授課時數四分

之一者，其該科出缺席

成績得不扣分。任課教

師若因課程所需，另有

1. 明訂學生請假應依「學

生請假辦法」辦理。 

2. 因本校已訂學生請假辦

法，故修改本條第三項

「公假與事(病)假」為

各假別，以符合本項原

精神。 

3. 新增任課教師對於缺課

學生學業及評量成績處

理之規定。 

4. 將懷孕、分娩或為撫育

三歲以下幼兒請假之保

障條文移至第四項後半

部，並酌修部分文字，讓

文意更明確。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規定者，從其規定，惟應

於課程大綱中明列。 

第 四十 條 學生如患有公

共防治要求之疾病而危

及校內人士健康及安

全，經衛生主管機關認

定需隔離治療者，必須

辦理休學，否則應勒令

休學，休學期間不計入

休學年限。 
學生依本校學生奬懲

辦法受勒令休學處分

者，其勒令休學期間除

因本學則第三十八條第

三、四項之情事，檢具徵

集令影本或相關文件申

請不計入休學年限計算

外，其餘計入休學年限

計算，且勒令休學期間

在他校或本校推廣教育

學分班修習之科目與學

分不得辦理抵免。 

前項學生提出申請不

計入休學年限計算時，

應以學期為單位。 

第 四十 條 學生如患有公

共防治要求之疾病而危

及校內人士健康及安

全，經衛生主管機關認

定需隔離治療者，必須

辦理休學，否則應勒令

休學，休學期間不計入

休學年限。 
學生依本校學生奬懲

辦法受勒令休學處分

者，其勒令休學期間除

因本學則第38條第3、4
項之情事，檢具徵集令

影本或相關文件申請不

計入休學年限計算外，

其餘計入休學年限計

算，且勒令休學期間在

他校修習之科目與學分

不得辦理抵免。 

前項學生提出申請不

計入休學年限計算時，

應以學期為單位。 

1. 阿拉伯數字改為國字。 
2. 依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一條第三項規定加入

「或本校推廣教育學分

班」文字。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未修業

期滿，但符合下列標準

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

一學年畢業： 

一、修足應修科目與學

分，有實習年限者，

實習完畢，並符合

各系、班、組、學位

學程畢業條件，經

考核成績合格者。

109學年度 (含 )起
入學之外國學生並

應已完成「國立清

華大學外國學生修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未修業

期滿，但符合下列標準

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

一學年畢業： 

一、修足應修科目與學

分，有實習年限者，

實習完畢，並符合

各系、班、組、學位

學程畢業條件，經

考核成績合格者。

109學年度(含)起入

學之外國學生並應

已完成「國立清華

大學外國學生修讀

1. 依據 113 年 2 月 26 日

「調整學期上課週數16
週方案學生說明會」紀

錄：學生意見交流第一

部分第六點「放寬目前

學則對於提早畢業之條

件限制」政策。故刪除學

業成績優異限制。 

2. 刪除學業成績優異限制

後，條文原第二項內容

已無存在之必要，故刪

除。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讀華語課程實施要

點」應修之華語學

分者。 

二、操行成績每學期均

在 A-(含)以上。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後

至三年級(含)以上之學

生，不得申請提前畢業。 

欲申請提前畢業者，

應至遲於預計畢業之當

學期期末考開始前一個

月前，完成所屬系、班、

組、學位學程主任核准、

註冊組審查及教務長核

准之流程。 

申請提前畢業者，若

於預計畢業之當學期結

束時，不符合本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者，不得提

前畢業。 

 

華語課程實施要

點」應修之華語學

分者。 

二、學業成績優異者。優

異之標準由各系、

班、組、學位學程自

訂。 

三、操行成績每學期均

在 A-以上。 

民國94年1月1日(含)
以後出生，並自113年1
月1日(含)起服常備兵現

役之學士班就學役男，

申請服役者得不受前項

第二款限制。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後

至三年級(含)以上之學

生，不得申請提前畢業。 

欲申請提前畢業者，

應至遲於預計畢業之當

學期期末考開始前一個

月前，完成所屬系、班、

組、學位學程主任核准、

註冊組審查及教務長核

准之流程。 

申請提前畢業者，若

於預計畢業之當學期結

束時，不符合本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者，不得提

前畢業。 

 


